
错峰检修暖人心 守护安全惠民生

市城乡一体化示范区对辖区路灯开展拉网式排查
本报讯（文/图 全媒体记者 房满

地 朱婷 薛宇辰）自文明城市提质增
效专项行动开展以来，驻马店市城乡
一体化示范区聚焦城市照明设施管护
短板，对辖区4000余盏路灯开展拉
网式排查。工作人员逐灯逐段摸清故
障点位、核实损坏类型，结合辖区道路
实际情况，科学制订维修方案。

为最大限度降低施工对市民出
行、道路交通造成的影响，示范区采取
错峰施工，避开日间车流、人流高峰，
利用夜间时段开展路灯维修作业。6
月15日晚，记者在市区开源大道与
薄山路交叉口看到，施工区域规范设
置反光锥桶、拉起警戒隔离带，高空作
业升降设备平稳升至路灯灯头位置，
两名头戴安全帽、身穿反光安全背心
的维修人员站在操作斗内，细致检修
线路、更换故障灯具，现场作业规范有
序、安全高效（如图）。经过维修，原先
部分路灯不亮的路段全部恢复照明，
夜间通行视野大幅改善。

“之前这段路有的路灯不亮，夜间
出行不便。现在路灯全部修好了，路

面亮堂堂的，晚上散步、接送孩子出行
都特别安心。”附近居民李先生说。

截至目前，示范区已完成泰山路
（驿城大道-金顶山路）、康平路、金顶

山路、开源大道（驿城大道-薄山路）
等路段100余盏损坏路灯的维修工
作，辖区主次干道夜间照明质量显著
提升。

科技赋能精准监管 水质改善惠及民生

市生态环境局扎实推进“水净”攻坚

本报讯（文/图 全媒体记者 房满
地 朱婷 薛宇辰）自文明城市提质增
效专项行动开展以来，驻马店市生态
环境局紧紧围绕“水净”攻坚目标，
以“防治水体污染，打击直排和偷排

污水行为”为核心任务，充分运用科
技手段强化监管，推动水环境质量持
续改善，让群众感受到了实实在在的
变化。

6月16日，记者在驻马店市绿苑

污水处理有限公司看到，一架无人机
在市生态环境局执法人员的操控下缓
缓升空，从高空俯瞰整个厂区及周边
河道水域，将每处细节都尽收眼底。
地面上，在执法人员的全程监督下，第
三方检测单位专业人员对污水处理厂
出水口水质进行规范取样检测 (如
图)。与此同时，还有执法人员正通过
自动在线监控系统，实时查看出水口
污染物排放浓度，确保出水稳定达标
排放。

从高空巡查到地面取样，再到实
时数据监控，这一系列的科技化监管
流程，正是市生态环境局构建“线上实
时预警+线下精准核查”立体化监管
体系的生动写照。“以前这里的水根本
不能浇地。现在可不一样了，处理后
的水牛羊直接饮用都没事，农田灌溉
也全都用的这水。”家住附近的村民路
双喜笑着说。

桥下空间焕新颜
群众生活更惬意

顺河街道精细化治理
推进文明城市提质增效

本报讯（文/图 全媒体记者 房满地 朱
婷 薛宇辰）自文明城市提质增效专项行动
开展以来，驿城区顺河街道聚焦“巷净”
攻坚目标，扎实开展环境卫生整治，把闲
置公共空间变为便民惠民空间。

6月16日，记者在市区开源大道立交
桥下看到，整洁、通透、敞亮，炎炎夏日
里格外凉爽宜人。市民史胜魁正悠闲地坐
着拉二胡，悠扬的琴声在开阔的空间里缓
缓回荡（如图）。不远处，环卫工人正常态
化开展清扫保洁，细致地清理着每处角
落。“原来这里脏得很，路过都能闻到很大
的臭味，还有很多车辆乱停乱放。现在整
治之后大变样，非常干净、敞亮，我每天
早上都来这儿拉一会儿二胡，心里特别舒
坦。”说起桥下的变化，史胜魁的喜悦之情
溢于言表。

针对立交桥下长期存在的脏乱差、秩
序混乱等突出问题，顺河街道坚持问题导
向、精准施策，迅速组织开展专项清理整
治行动。一方面集中清移乱停乱放车辆，
耐心劝导不文明聚集行为，从源头上扭转
桥下空间无序面貌；另一方面建立常态化
管护机制，实行每日清扫清运，全面消除
卫生死角，确保整治成果持续巩固。

桥下空间变身为便民空间，是顺河街
道推进精细化治理的一个缩影。该街道专
门成立环境卫生突击小组，对辖区内主次
干道及背街小巷做到每日巡查、日产日
清。截至目前，已累计整治辖区卫生死
角、垃圾堆放43处，组织道路清扫350人
次，出动垃圾清运车辆200余台次，确保
辖区“巷净”工作稳步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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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区设置26处应季蔬菜瓜果便民销售点
共计906个摊位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 马国省）为深
入践行“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
人民”工作理念，统筹兼顾城区市容环
境秩序与群众生活需求，畅通本地农户
应季蔬菜瓜果销售渠道，便利市民日常
生活，按照“便民惠农、疏堵结合、规范
有序”和“主干道严禁、次干道严控、背
街小巷规范”的原则，经现场勘察与综
合研判，日前，我市城管系统在市中心
城区规范设置应季蔬菜瓜果便民销售
点26处，共计906个摊位。其中，驿城
区（17处，容纳摊位576个），开发区（6
处，容纳摊位160个），示范区（2处，容
纳摊位140个），高新区（1处，容纳摊位
30个）。

准入方式：本地菜农、瓜农入场，农
户需持本人身份证、自产农产品证明
（村/社区出具）前往属地城管部门申
请，免费获得摊位使用权，不收取摊位
费。

经营时限：自2026年6月11日起
至2026年9月30日止。遇重大活动、
极端天气、城市规划调整或公共利益需
要，将临时调整经营时间或提前关停，
经营者须配合。

市容秩序管理：经营户须严格在指
定划定区域内开展经营，严禁超范围摆
放、杜绝占道经营行为。不得占压盲
道、消防通道、公交站点、城市绿地及绿
化带，保障道路通行安全顺畅、经营有

序。
环境卫生管理：经营者须自备垃圾

收集容器，及时清理菜叶、果皮、包装袋
等杂物及污水，严禁向路面、雨水管网
倾倒垃圾、污水。严禁私搭固定经营设
施、设置户外广告，所有经营器具均为
可移动类型，经营结束后做到“人走地
净、场清地洁”，自觉维护周边环境卫
生，不得损毁绿化设施。

经营品类管理：便民销售点仅限销
售本地农户自产应季蔬菜、瓜果，严禁
售卖加工食品、预包装商品、日用品等
无关品类。摊位实行一户一摊、编号管
理，严禁私自转租、转让、转借摊位。

安全秩序管理：经营期间，严禁私

拉乱接电线、使用明火等行为，彻底消
除消防安全隐患。禁止使用高音喇叭、
音响设备揽客叫卖，杜绝噪音扰民。经
营运输车辆须在指定区域有序停放，不
得占用机动车道、非机动车道。经营者
应诚信文明经营，杜绝哄抬物价、缺斤
短两等行为。

各便民销售点经营者应严格按照
城市管理部门指定的位置、时间、品类
开展经营活动，主动接受并配合城市管
理部门监督检查。对违反本规定拒不
服从管理的经营者，首次予以警告并责
令整改，再次违规或整改不到位的，取
消摊位经营资格；情节严重的，依法予
以行政处罚。


